
如皋市根治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皋根欠办〔2021〕25 号

关于可参照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
对非工程建设领域外包合作单位
工资支付管理提供金融服务的函

各银行：

近期，我办接到不少用工单位、银行咨询有关非工程建

设领域外包合作单位工资支付管理是否可参照农民工工资

专用账户制度执行的问题。

鉴于外地做法，以及保障劳动者按时足额获得工资的现

实需要，根据《市政府关于落实“管行业就要管工资支付”

责任完善欠薪长效治理机制的意见》（皋政发〔2021〕18 号），

经研究，非工程建设领域用工单位和外包合作单位如有委

托，银行可参照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制度，通过订立协议方

式为其提供工资支付方面的资金管理服务。

附件：非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管理协

议（参考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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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非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管理协议
（参考文本）

甲方（用工单位）：

乙方（外包单位）：

丙方（专户银行）：

为贯彻《市政府关于落实“管行业就要管工资支付”责任完善欠薪长效治理机制的意见》

（皋政发〔2021〕18 号）精神，切实保护乙方招用劳动者按时足额获得劳动报酬权益，促

进社会和谐稳定，甲、乙双方委托丙方为双方合作期间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资金监管人，为

该专户资金提供管理，并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等服务。甲、乙、丙三方经友好

协商，达成以下协议，并共同遵守。

一、专户设立、管理及专户资金约定

第一条 乙方提供经甲乙双方盖章生效的合作协议，丙方为乙方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

户，账号为 ，用于乙方与甲方合作期间所招用的劳动者

工资的发放。

第二条 丙方负责对专户进行管理，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办理资金支付。专户不可取

现，不得开通网银转账支付功能。

第三条 甲方根据与乙方的书面约定，及时将结算的乙方劳务费足额拨付至该专户，确

保乙方招用劳动者工资的按时足额发放。

二、托管职责

第四条 丙方作为受托银行，应履行以下职责：（一）设立专户，保管托管资金，确保

资金安全；（二）不得将办理行内卡作为代发工资的前提，提供现场开卡、报送对账单及免

费推送工资短信等服务；（三）在资金到位且乙方提供经甲方审核的工资表，丙方在三个工

作日内将工资发放到位。

三、托管资金收付

第五条 甲方应当根据合同约定及时结付乙方应得的劳务费，并将劳务费全额划入托管

账户，丙方确认资金到账后对账户资金履行管理职责。

第六条 乙方委托丙方代发工资。乙方负责将经甲方审核确认的工资表按丙方通用代发

格式报丙方，由丙方从专户将工资直接划拨至劳动者个人银行卡上。代发人的资料及工资表

的真实性、准确性由乙方负责。



第七条 专户资金保障乙方招用劳动者工资按时足额支付后如有盈余，且盈余资金累计

超出 万元的部分，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可以转账提取。

甲乙双方终止合作关系且未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乙方公示 30 日后，持经甲方书面同意

的注销函申请注销专用账户，账户内余额归乙方所有。

四、违约责任和免责条件

第八条 甲方、乙方如有提供虚假资料挪用、套用资金的，将依法依规依纪追究相关人

员的责任。

第九条 丙方未按照合同约定的支付条件办理资金支付而形成的直接损失，丙方应承担

赔偿责任。

第十条 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协议的，可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

部分或全部免除该方的责任。任何一方遭到不可抗力时，应及时通知其他方在合理期限内提

供不可抗力影响的证明，并采取适当措施防止其他方损失的扩大和保护资金的完整。

五、其他

第十一条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因本专户资金托管业务的需要和三方特别约定外，

未经三方同意，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向外提供涉及甲、乙、丙方商业秘密的资料。

第十二条 本协议一式三份，甲方、乙方、丙方各执壹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丙三方中任何一方需要变更协议条款时，应经三方协商一致，

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章）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乙方（签章）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丙方（签章）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办人姓名： 联系电话：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